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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88 证券简称：中国中免 公告编号：临2025-038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中标并签署合同的公告

近日，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上海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机场”）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免集团”）为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相关免税店项目的中标人，并分别与上海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及 S2卫星厅国际区域场地）进出境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

让合同》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1航站楼国际区域场地）进出境免税店项目经

营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标项目情况

（一）项目名称：上海机场集团浦东、虹桥国际机场进出境免税店项目

（二）中标标段：标段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及 S2卫星厅国际区

域场地）的进出境免税店；标段三：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1航站楼国际区域场地）

的进出境免税店

（三）中标人：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收费标准：月实收费用=月固定费用+Σ（各品类月销售额×各品类提

成比例）

（五）中标金额：标段二：月固定费用（单价）¥ 3,090元/㎡/月，各品类提成

比例8%-24%；标段三：月固定费用（单价）¥ 2,827元/㎡/月，各品类提成比例8%-22%

（六）经营权转让期限：5+3 年，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3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场地移交日期经双方书面确认后由甲方提前 3个工作日发出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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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场地位置、面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及 S2卫星厅国际区域场地）用于免税项目、面

积共计 9,630.98平方米。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1航站楼国际区域场地）用于免税项目、店铺测绘面积

共计 2,470.55平方米。

（三）经营权转让期限

5+3年，自 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33年 12月 31日止(具体场地移交日期经

双方书面确认后由甲方提前 3个工作日发出书面通知)。各场地交付时间以实际交

付时间为准，但合同终止时间均为 2033年 12月 31日止。

其中：第一阶段：经营权转让期限为 5 年，自 2026 年 1 月 1日起至 2030 年

12月 31日止。在合同履行第 4年结束后，若通过考核，则续约第二阶段合同，反

之则合同终止。第二阶段：经营权转让期限为 3年，自 2031年 1月 1日起至 2033

年 12月 31日止。

（四）费用计收模式

月实收费用采用“月固定费用+月实际销售额提成”的模式。即：月实收费用

=月固定费用+月实际销售额提成，其中月固定费用=年固定费用÷12=月固定费用

（单价）×经营面积；月实际销售额提成=∑（各品类月实际销售额*各品类提成

比例）。

其中：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及 S2卫星厅国际区域场地）：月固定费

用（单价）¥ 3,090 元/㎡/月，各品类提成比例 8%-24%；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1

航站楼国际区域场地）：月固定费用（单价）¥ 2,827 元/㎡/月，各品类提成比例

8%-22%。在经营期内，年固定费用在基准年（2026年）固定费用的基础上，按照

相关公式进行调整。

（五）其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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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方一致约定优化免税场地资源，引入老字号产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

等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优质产品，增加国产品在免税店的销售，开

展机场免税网上预订服务，提高旅客购物的便利性及服务体验。

2. 双方同意建立销售激励机制，以提高免税业务竞争力，按年度考核，年度

人均消费水平超过目标值的一定比例及以上，超出部分的销售额计提的销售额提

成按阶梯奖励返还；甲方鼓励乙方引入具有竞争力的新品以及毛利率低于其对应

的品类提成比例最高值的商品，经甲方审核同意，其销售额从相应的月品类净销

售额中扣除，其销售提成按各单品毛利额的一定比例另行计算并计入相应的月品

类销售提成。

3. 任何一方需要修改和变更合同任何条款的，应当书面通知对方，并经双方

协商一致，且以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确认。补充条款一经签署后，即成为合同的

有效组成部分。若补充条款约定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4. 《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于甲方收到乙方提交履约保证

金、乙方与甲方完成签署《合同》后生效。

三、项目运营主体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免集团出资人民币 1.02 亿元与上海机场共同投资设立免税

合资公司，其中中免集团持股 51%，上海机场持股 49%。该免税合资公司将作为

载体经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及 S2卫星厅国际区域场地）进出境免税店

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1航站楼国际区域场地）进出境免税店。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并签署《合同》后，公司于国内核心机场的渠道优势将进一步提

升，有利于满足出入境旅客多层次、多样化的购物需求，提升多元化免税购物体

验，进而推动机场免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如上述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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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

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可能导致《合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2月 18日


